
附件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说明

一、绩效自评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4 年本单位收入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共 118,045.6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8,737.57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89,308.07 万元。部门整体绩

效目标为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区有关水行政政策和法律

法规，统筹区属管辖范围内城区、农村水务建设管理。确保

机构正常运作，按计划为群众提供各类相关服务。统一管理

本区水资源(含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促进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负责本区的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的

行业管理，做好水行业管理工作。

（二）自评结论

本年度，基本完成部门整体支出任务，绩效自评得分为

99 分。

（三）履职效能分析

本年度总体目标：

1.补齐农村污水处理及污水收集基础设施存在的短板，

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巡查养护，确保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达到农田灌溉标准。

2.监督指导各污水处理厂的运行，保持污水处理系统提

质增效成效，稳中求进。



3.继续加强水务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确保水务

工程建设安全，提高水务工程建设质量。

4.加强水务专项规划引领，指导水务高质量发展;加强

水务工程建设项目前期谋划，提高项目设计质量。

5.持续强化河涌水质提升，巩固黑皇水体治理成果;推

进海绵城市全域系统化建设，加强海绵城市建设指导、管控。

6.持续强化水利行业监管工作，对区属水利工程开展维

修养护，确保各水利设施安全运行。

7.对全区 47 座小型水库增设雨量、水位、渗流、变形

等观测设施，提高我区小型水库安全监测能力，确保水库大

坝运行安全，充分发挥好各水库防洪、灌溉等兴利效益。

本年度，基本完成本年度目标。

（四）管理效率分析

根据《广州市花都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花都区 2024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广州市花都区财政局

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花都区区级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的通知》

《花都区水务局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要求，切实加强预

算绩效目标管理，做好事前部门整体和项目绩效目标申报、

审核和公开工作，提出清晰、具体、量化的绩效指标事中的

项目绩效监控，事后的绩效结果运用，进一步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精准度欠佳与资金调整频繁:部分项目预算编

制准确性不足，导致资金调整幅度较大。



(二)绩效指标与支出计划匹配度低:部分绩效指标未能

紧密围绕年度支出计划设定，未充分结合年度重点工作任

务。

三、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提升预算编制精准度:加强项目前期调研，深入了

解各工程项目实际需求、施工难度等情况，运用专业的成本

测算方法，结合历史数据与行业标准，科学合理编制预算。

建立预算评审机制，邀请行业专家、财务专业人员对预算草

进行评估审核，及时发现并修正不合理之处，降低预算调整

频率。

(二)优化绩效指标与支出计划匹配度:在制定绩效目标

申报表时，紧密围绕年度支出计划，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为

核心，梳理各项工作的关键节点与预期成果。组织业务部门

与财务部门沟通协作，共同研究制定绩效指标，确保指标能

精准反映工作成效与资金使用效益，为项目实施提供明确的

绩效指引。


